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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06月 12日 

發文字號：經商字第 109024153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有關大院 109年度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追加預算案，決議

就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中，艱困事業之門檻提出改善計畫一案，本部業已備妥書面報告如

附件，請察照。 

說明： 

一、依據大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第 12 次會議通過之「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特別預算追加預算案（109年 1 月 15 日至 110年 6 月 30 日）審查報告（修正本）」辦

理。 

二、審查報告本部主管部分決議事項第三項（審查報告 P.66 ）全文如下：「經濟部於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追加預算中編列 382億 7,000萬元，辦理受疫情影響之

商業服務業、製造與相關技術服務業以及會展產業之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但依據經濟部

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 3 條第 4 項定義之艱

困事業，門檻為依法辦理登記之營利事業，自 109 年 1 月起營業額減少達 50%者，業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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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反應申請門檻過於嚴苛，而且對於努力支撐下去的產業或事業因為沒有減少 50%，反而

是變相懲罰，難以對企業提供『救急』上之協助。爰要求經濟部於 1 個月內就商業服務業

、製造與相關技術服務業以及會展產業之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向立法院財政、經濟委員

會提出改善計畫書面報告。」。 

三、檢奉「經濟部辦理艱困事業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申請門檻書面報告」如附件。 

正本：立法院、立法院邱委員議瑩、立法院蘇委員震清、立法院林委員岱樺、立法院陳委員明文、

立法院蘇委員治芬、立法院邱委員志偉、立法院陳委員亭妃、立法院賴委員瑞隆、立法院

廖委員國棟、立法院翁委員重鈞、立法院孔委員文吉、立法院楊委員瓊瓔、立法院陳委員

超明、立法院謝委員衣鳯、立法院邱委員臣遠、立法院莊委員瑞雄、立法院吳委員秉叡、

立法院江委員永昌、立法院林委員楚茵、立法院余委員天、立法院郭委員國文、立法院高

委員嘉瑜、立法院賴委員士葆、立法院羅委員明才、立法院林委員德福、立法院費委員鴻

泰、立法院曾委員銘宗、立法院蔡委員壁如、立法院陳委員椒華、立法院鄭委員天財 Sra 

Kacaw 

副本：經濟部會計處、經濟部國會聯絡組、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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